
科研委托协议加盖北京大学公章、 

开具法人资格证书等材料的办理流程 

 

【温馨提示】 

 

 合同需完成院系、社科部/科研部及法律办三个部门的审批，整个审批流

程大概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于签订时间有特殊要求的合同，为了避

免因审核时间预留过短而造成的签订延误，请老师们尽量提前一周提交

合同审批申请，非常感谢！ 

 请您确定通过该流程提交的合同均为非涉密合同 

 

一、 进入“横向科研合同用印（本部）”   

  

1）登录校内门户（https://www.pku.edu.cn/）[建议使用火狐或 chrome浏览器] 
 

 

 

 

2）点击“办事大厅”  

 

https://www.pku.edu.cn/


3）在第一部分“用印审批”中找到并点击“横向科研合同用印（本部）” 

 

 

 

点击后，进入合同管理页面（如下图） 

 

 



二、 导入合同 

 

1）点击“合同起草” 

 

 

2）点击“添加数据” 

 

 

3）阅读承诺书，选中“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同意上述全部内容”，后点击“开始起草合同” 

 



     点击后，进入合同起草页面（如下图） 

 

 

4）上传合同文本 

选择“自行起草”，点“点击上传”，上传合同文本，合同名称将自动带出 

 

 
注：当前“标准文本”这部分功能尚未完善好，后续可以使用后，我们将做相应补充。 



三、完善其他信息，提交用印申请 

 

1）选择合同负责人 

    点击“合同负责人”后面方框内的任意区域，弹出“组织机构选人”对话框，

点击“法学院”，在右侧选择合同负责老师的名字。 

 
 

选好“合同负责人”后，系统将自动生成负责人的“工号”。 

 

 

2）



3）选择相对方 

 

点击“相对方”后面方框内的任意区域，会出现系统中现有的相对方。 

 
 

 

 填写人需要先在这些现有的相对方中进行查找； 

（注：这些相对方的顺序是按照拼音的顺序排列的，当前系统尚未开发搜索功能，我

们已跟开发人员反馈，后续将尽快解决） 

 

 若系统中现有的相对方中没有您需要的选项，则需点击方框后面的“+”，

添加所需的“相对方”。 

 

 

 



填写必填项后，点击右下角的“保存”即可。 

 

 

若相对方类型为“企业”，输入“相对方名称”并点击“同步”按钮，将

自动调取并显示企业基本信息、股东信息、案件信息等。 

 

 



4）选择相对方合同地位 

 

 若有多个相对方，可点击方框后面的“+”，添加相对方。 

 

 

 

5）填写“合同金额”，同时确认系统默认的“收付款方式”及“币种”是否正确 

 

 

 

6）填写合同开始及结束日期（非必填项） 

 

 

 

7）调整“合同份数”，选择“用章类型” 

 

 系统默认的合同份数为 1，需根据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份数进行调整 

 “用章类型”均选择“校章” 

 



8）填写“详细用章信息” 

 

选择“校章”后，下方会出现“请填写详细用章信息”的字样，点击蓝色字

体部分。  

 

 

进入“详细用章信息”对话框，根据需要填写相关信息，核对无误后，点

击右下角的“提交”按钮。 

（注：提交合同审批申请后，此处填写的用章信息将自动同步到“科研用印”系统中，合同

审批完成后，将生成盖章后的《北京大学用印审批表》） 

 

 

9）上传相关附件 

（注：若合同中涉及其他文件，例如相关说明、指南、申请书等，请务必上传） 

 



10)核对以上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 

 

 

 

 

 

11)合同负责人审批 

 

【特别提示】当前，在该系统中提交的合同审批，无论是否为合同负责人本

人提交，均须进行“负责人审核”，这点需要老师们特别注意，以免负责人本人

提交后认为已经提交至院系，而实际上尚在“负责人审核”阶段，从而影响合同

的审核进度。（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跟法律办及负责开发的工作人员反馈，

后续将对经办人提交和负责人本人提交这两种情况作区分处理） 

 

 



负责人审批的方法： 

 

A. 点击页面左侧的“合同审批”，找到您刚刚提交的合同，点击后面的“



D. 点击“法学院”，系统默认好了院系审批人，点击“提交”即可。 

 
 

E. 点击“通过”，完成负责人审核。 

 

 

     

 



四、查询合同审核状态 

 

通过负责人审核后，合同将由院系、社科部、法律办依次进行审核。本人可

在“我的送审”中查询已提交审批的所有合同及状态。 

 
  

【温馨提示】请您在提交后及时关注合同审核状态，若合同被退回，请查看审核

部门备注的退回原因。 

 若您对驳回原因有疑问，可与退回合同的审核人直接沟通，也可与我们联系，

我们来协助您解决。 

 若您同意审核人备注的修改意见，请您修改合同文本后，重新上传并提交。 

 

 

五、打印《北京大学用印审批表》 

 

合同通过所有部门审核后，经办人需打印一份《用印审批表》，流程如下： 

 

1）登录校内门户（https://www.pku.edu.cn/） 

 

 

https://www.pku.edu.cn/


2）点击“办事大厅”  

 

 

3）点击“我的” 

 
 

4）找到相应的用印申请，点击进入该申请 

 

 

 



5）核对表格中的信息，查看审批表是否已加盖各审批部门公章，是否有法律办

审核人姓名。确认无误后点击“下载 pdf”。 

 

 

 

 

 

 

 

 

 

 

 

 

 

 



6）打印 

 

 若您的电脑连有打印机，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打印”即可。 

 

 
 

 

 

 

 

 

 

 

 

 

 

 

 



 若您想将表格下载留存，可点击表格旁边的“转 pdf”,生成成功后，点击

“下载”，即可下载 pdf版本的表格。 

 
 

 
 



五、盖章 

1）正常情况下： 

  

  项目负责人或经办人携带盖章后的《北京大学用印审批表》和通过法律办审核

的合同，到燕园大厦 1层 101盖章。 

 

2）疫情期间采取如下特殊模式： 

 

 

 

（督查室联系电话：62751201；邮箱地址：115@pku.edu.cn） 

 

 

 

 

 

 

 

 

 

 

 

mailto:115@pku.edu.cn

